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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

（编号：证监立案字 0382022106 号），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

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的《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2-05）。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

告知书》（处罚字[2023]39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 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

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01）。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75 号），具

体内容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 

“当事人：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新材），住所：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潘阳工业园黄埭镇春丰路 88 号。 

胡卫林，男，1964 年 7 月出生，时任扬子新材总经理、董事，住址：江苏

省苏州市工业园区***********。 

孙哲峰，男，1976 年 1 月出生，时任扬子新材董事长，住址：广东省深圳

市福田区******************。 

鲍俊，男，1984 年 6 月出生，时任扬子新材财务总监，住址：上海市杨浦

区**************。 

王功虎，男，1974 年 3 月出生，时任扬子新材董事长，住址：上海市徐汇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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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玮，男，1975 年 10 月出生，时任扬子新材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住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

对扬子新材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

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扬子新材、

胡卫林进行了陈述和申辩，但未要求听证；当事人孙哲峰、鲍俊未提出陈述、申

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应当事人王功虎、秦玮的要求，我会于 2023 年 9 月 8

日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王功虎、秦玮的陈述和申辩。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关联关系情况 

涉案期间，胡卫林为扬子新材第二大股东，2018 年年度报告、2019 年年度

报告、2020 年年度报告中持股分别为 16.4%、16.4%、12.3%，其曾任扬子新材

总经理。通过股权代持，胡卫林持有苏州市开元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

元金属）95%股份，为第一大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七十一条第三

项等规定，胡卫林是扬子新材的关联自然人，开元金属是扬子新材的关联法人。 

二、扬子新材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一）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时任扬子新材第二大股东、总经理胡卫林利用开元

金属、苏州汇丰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江苏海丰新材料有限公司、苏州市天创物

资贸易有限公司等，通过超额支付预付款等形式占用扬子新材及其控股子公司苏

州巴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杭州新永丰钢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永丰）资金，

从事关联交易。其中，2018 年年末占用余额约为 197,647,286.05 元，2019 年年

末占用余额约为 363,311,398.12 元。上述信息未按规定在 2018 年、2019 年年度

报告中披露。 

（二）关联采购事项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 

2020 年，扬子新材及其子公司新永丰与开元金属发生关联交易约为

70,058,336.35 元，约占当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21.8%。上述信息未按规定在 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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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

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 号）第四十条等规定，扬子新材应当在相关

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关联交易情况。扬子新材在 2020 年年度报告中未披露该事项，

该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三、扬子新材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2020 年，扬子新材将子公司新永丰生产的镀锌卷销售给开元金属等公司，

然后直接或通过第三方销售回扬子新材，形成交易闭环，虚增营业收入。2020

年扬子新材虚增营业收入约为 137,102,101.67 元，约占 2020 年年度报告营业收

入的 11%。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公告、工商资料、账务资料、银行流水、相关合同、

情况说明、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扬子新材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第一款等规定，构成《证券法》第

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胡卫林作为扬子新材第二大股东、时任总经理（2018 年 11 月至 2020 年 5

月），组织、实施了前述违法行为，签字确认扬子新材 2018 年、2019 年年度报

告，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时任董事长孙哲峰（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8 月）、时任财务总监鲍俊（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8 月）签字确认 2018 年年度报告，具有保证扬子新材 2018 年

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的义务。其违法行为适用 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2005 年《证券法》）。根据 2005 年《证券法》第六

十八条第三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五十八

条第一款等规定，对扬子新材 2018 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的行为，孙哲峰、

鲍俊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时任董事长王功虎（2019 年 9 月至 2022 年 10 月）、时任财务总监秦玮（2019

年 8 月至 2021 年 6 月）签字确认 2019 年、2020 年年度报告，具有保证扬子新

材 2019 年、2020 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的义务。根据《证券法》第八十

二条第三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五十八条

第一款等规定，对扬子新材 2019 年、2020 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

的行为，王功虎、秦玮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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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新材在申辩材料中提出：其一，在披露 2019 年年报时还未能确切地将

预付款风险认定为资金占用，在确认后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其二，胡卫林

未将开元金属列为关联方，由于核查手段有限，在相关年度报告中以关联债权（胡

卫林占用）的形式进行披露，年度报告不存在重大遗漏。其三，相关交易是长期

以来胡卫林在上市公司安排的隐蔽交易行为，上市公司和年审会计师由于核查手

段受限，无法全面了解业务过程，不存在虚增营收的主观故意，不应被定性为虚

假记载。综上，请求尽可能减轻对上市公司的行政处罚。 

胡卫林在申辩材料中提出：其一，对资金占用事实不存在异议。其二，没有

占用的主观故意。在互保单位出现资金链断裂问题后，以资金占用作为权宜之计，

无违法组织、实施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违规信息披露的主观故意。其三，积极化

解资金占用问题，资金占用行为发生在 2019 年《证券法》施行前，新法量罚明

显重于旧法。综上，请求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 

在听证过程中，王功虎、秦玮提出如下申辩意见：其一，涉案行为是有组织

的行为，时间跨度长，手段隐蔽，保荐机构、审计事务所通过历年审计均未发现，

条件所限无法知悉真相。其二，两人是资金占用问题的发现者、排查者和解决者，

在相关证监局的支持下，在掌握情况后进行了信息披露，最大限度保护了上市公

司和广大股东利益。综上，请求免于或从轻处罚。 

对扬子新材的申辩意见，经复核我会认为：其一，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

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扬子新材

未按规定在 2018 年、2019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资金占用情况。其二，真实关联采

购与资金占用是不同事项，2020 年年度报告以关联债权（胡卫林占用）的形式

披露了资金占用事项。其三，扬子新材对时任总经理胡卫林缺乏有效监督，内控

存在明显缺陷，核查手段有限、不了解等不是法定免责事由。其四，我会在量罚

时已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对胡卫林的申辩意见，经复核我会认为：其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保证上市公司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作

为时任总经理，组织实施了资金占用行为，未组织上市公司进行披露，存在信息

披露违法的主观过错。其二，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发生在 2019 年《证券法》施行

期间，我会在量罚时已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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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功虎、秦玮的申辩意见，经复核我会认为：其一，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应当保证上市公司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当事人签字确认了相关年报，手段隐蔽、无法知悉真相等不是法定免责事由。

其二，我会已综合考虑当事人主动发现问题、主动报告线索、积极追缴占用款、

积极配合调查等因素，在法律规定的量罚幅度内处以最低金额量罚。 

综上，我会对当事人的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综合报告线索、

配合调查、积极整改等情况，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2005 年

《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我会决定： 

一、对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450

万元罚款； 

二、对胡卫林给予警告，并处以 500 万元罚款； 

三、对王功虎给予警告，并处以 50 万元罚款； 

四、对秦玮给予警告，并处以 50 万元罚款； 

五、对孙哲峰给予警告，并处以 15 万元罚款； 

六、对鲍俊给予警告，并处以 15 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

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

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

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根据本次《行政处罚决定书》

认定的情况，公司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5.1 条、第 9.5.2

条、第 9.5.3 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公司将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内部治理的规范性，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并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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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八日 

 


